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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入选全国检察机关模型的“点上突

破”，到全院多业务领域的“面上开花”，过

去一年，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检察院正以

数字检察撬动法律监督模式系统性重塑，

让大数据成为基层守护公平正义的“智慧

引擎”。

数字检察已成为法律监督模式重塑的

核心动力，持续释放着提升办案质效、参与

社会治理的强劲动能。

一个模型能带来多大转变？

“基层环境违法犯罪隐蔽性强、取证

难，过去办案如同大海捞针。”苏家屯区检

察院检察官苏小桐坦言，由她主导构建的

“干扰在线监测数据环境污染类案监督模

型”带来了改变。

该模型创新“行刑数据协同+精密筛

查预警”监督模式，形成“线索发现—证据

固定—刑事追责—溯源治理”全流程监督

闭环。在此基础上，苏小桐结合基层涉农

生态保护需求，进一步研发“屠宰企业干扰

在线监测监督模型”，通过实时捕捉废水排

放异常信号，实现对偷排超标废水、干扰在

线监测等违法行为的“精准预警”，成功挖

掘9条案件线索，公安立案3件，借助“刑事

打击+行政处罚”的行刑衔接机制，督促相

关企业整改到位，筑牢涉农生态安全司法

屏障。

“干扰在线监测数据环境污染类案监

督模型”不仅成功入选《全国检察机关大数

据法律监督模型汇编》，这一“点”上的突破

性成果，也为全院建模用模提供了可复制、

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多业务领域如何联动？

以生态领域模型成功为契机，苏家屯

区检察院迅速推动大数据监督向各业务条

线延伸，形成“一点突破、多点开花、全域结

果”的良好态势。

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研发的案件监督模

型，通过数据碰撞精准筛查线索3条、立案1

件，并向异地移送线索1条，针对强制报告

义务落实不到位问题制发检察建议，推动

制度在基层落地见效。

民事检察部门利用大数据监督模型，

对涉公积金执行终本案件开展专项排查，

发现2起被执行人符合公积金账户冻结条

件却未冻结案件，推动法院冻结被执行人

公积金账户33万余元。

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依托模型开展医美

行业专项整治，对辖区200余家美容商铺全

面排查，锁定12家违法店铺并推动整改，守

护群众“颜值安全”；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

开展“食药益路行”专项行动，精准排查小

餐饮超范围经营线索8条，并立案办理，筑

牢群众“舌尖上的防线”。

一个模型的成功是“盆景”，多领域的

应用才是“风景”。通过大数据模型的广泛

应用，苏家屯区检察院类案办案周期明显

缩短，监督线索发现效率极大提升，一批隐

藏深、查处难的基层案件得到有效办理，法

律监督的精准性和权威性显著增强。

如何实现监督效果最大化？

数字检察的深度应用不止于提升办案

质效，更在于推动系统治理、源头预防。

针对模型应用中发现的行业监管漏

洞，苏家屯区检察院精准制发检察建议，推

动相关部门建立健全长效的监管机制：在

环保领域，主管部门督促企业安装智能监

测设备，推动监管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

预防”；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强化相关行

业强制报告意识，构建全方位保护体系。

此外，苏家屯区检察院注重推动数字

检察成果的基层转化与普法宣传，通过“检

察开放日”“检察蓝进社区、进企业、进校

园”等活动，让群众直观感受数字检察带来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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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公益诉讼进行时
铁岭市的房某为诈骗团伙提供支付

结算帮助，在被追究刑事责任后，再次因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站上民事公益诉讼被

告席。这是铁岭市检察机关今年提起的

第二例反电信网络诈骗民事公益诉讼。

此前，该院针对李某、金某等人通过“引

流”电话助诈的行为，已成功提起一例同

类诉讼并获法院支持。该案中，房某伙同

他人通过社交软件联络上游犯罪人员，组

织多人利用个人银行卡接收不明来源资

金，通过第三方支付及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完成非法资金流转。

“跑分”转账助诈骗
领刑又担民事责任

该案的核心是一场围绕非法资金流

转的“助诈”行为。被告人房某伙同他人，

通过社交软件联络上游犯罪人员，组织10

人利用个人银行卡接收不明来源资金，再

借助第三方支付平台及虚拟货币交易，完

成非法资金的转移流转，为多起电信网络

诈骗活动提供了关键的支付结算帮助。

经核查，房某团伙非法转移资金共计

11.5万元，非法获利3.3万元，多名被害人

因此遭受损失并向公安机关报案。此前，

房某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

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3000元罚金。但铁

岭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其帮助电诈

的行为虽受到刑事惩处，却仍对社会公共

利益造成了实质性侵害，依法应追究民事

侵权责任。

庭审中，公益诉讼起诉人围绕违法事

实、侵权与损害后果的关联性、社会危害

性等核心要点，清晰完成举证质证、法庭

辩论及出庭意见发表，充分阐明了房某行

为对公共利益的侵害。最终，房某当庭认

错认罚，自愿承担民事责任。

为何刑后再追责
要守护公共利益

“这类案件多数在刑罚后就不再追究

公益责任，而本案的意义正在于补齐了这

一短板。”铁岭市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

陈猛解释，房某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赚差

价”，而是对金融秩序和反诈体系的双重

破坏。

从金融监管角度看，其组织人员用银

行卡接收涉案资金，通过第三方支付、虚

拟货币平台流转的操作，直接绕开了银行

账户实名制、大额交易监测等监管要求，

让非法资金脱离金融监管视野，增加了金

融风险隐患。从反诈治理层面讲，支付结

算帮助是电诈犯罪链条的关键环节，没有

资金转移通道，诈骗所得无法顺利变现，

房某的行为直接助长了电诈犯罪的滋生

蔓延，不仅增加了公安机关侦破案件、追

缴涉案资金的难度，还降低了违法犯罪成

本，损害了国家反诈治理体系的权威性。

更关键的是，电诈受害对象是不特定

社会公众，涉案资金关联多起诈骗案件，

背后是众多受害群众的财产损失。房某

转移资金的行为，导致被骗款项难以及时

追缴返还，直接侵害了广大不特定群体的

合法财产权益，这正是公益诉讼需要介入

的核心原因。

最终，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公益

诉讼判决，判令房某禁止为电信网络诈骗

活动提供帮助，并需在市级以上媒体向社

会公众发布道歉声明，相关费用由其自行

承担。这一判决不仅是对房某个人行为

的否定，更是以司法权威对同类行为形成

有力震慑。

本 报 讯 记 者 冯 羽 竹 报
道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规范

社区矫正工作，加强检察机

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

正监督工作方面的协作配

合，强化社区矫正监督，近

日，辽阳市弓长岭区人民检

察院联合弓长岭区司法局印

发《关于建立弓长岭区平安

建设社区矫正联合检查工作

机制的意见》。

座谈会上，检、司双方就

社区矫正监督工作进行了沟

通交流。双方一致表示，《意

见》的出台将全面强化社区矫

正刑事执行工作监督，促使

检、司双方更好融入社会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局，

形成协同共治局面。

弓长岭区检察院将加强

组织领导，与区司法局定期开

展联合检查工作，依法加强协

调配合，保证相关法律法规正

确贯彻执行，共同促进社区矫

正依法有序开展。

刑罚后，再上被告席
——铁岭提起今年第二例反电信网络诈骗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并获法院支持

本报驻铁岭记者 江海峰

从单个模型的“点上突破”实现全院多领域“面上开花”

沈阳苏家屯为法律监督装上数字引擎
本报记者 邵小桐

庭审现场

公益
之诉

辽阳市弓长岭区

强化社矫刑事
执行工作监督


